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收费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建立健全生猪屠宰服务收费机制，规范生猪屠宰服务收费行为，保障委托人、经营者及公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8号）《生猪屠宰管理质量规范》《贵州省畜禽屠宰条例》《省发展和改革委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发改监调〔2025〕29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普定县发展和改革局依法对普定县定点屠宰场屠宰服务成本进行了成本调查，拟定了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收费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成立于2004年，位于定南街道安普大道与434县道交汇处西北，是农业农村部门批复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企业规划用地面积10603.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27.95平方米，设计规模为年屠宰量3万头。目前企业已按《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对原有设施设备进行了改造和升级。其中生猪屠宰车间设有全自动生产线，使用较为安全的运河烫池、封闭式双极螺旋打毛机及自动劈拌机器人等标准化设备设施，每小时屠宰生产能力预计60头，污水处理设计处理能力达到150立方米/天。同时，还配备专业的病理化实验室和精密的检疫设备，能够对非洲猪瘟、瘦肉精等进行快速检验检疫。企业现有职工32人，其中生产环节职工28人、管理人员4人。

2022年1月-2024年7月，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累计屠宰生猪98620头，累计实现服务收入6,658,630.00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4,931,000.00元。2023年屠宰39154头，总收入2654099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1957700元，其他业务收入为696399元。

二、现执行的收费标准

自《贵州省物价局 贵州省商务厅关于调整我省生猪定点屠宰场（厂）屠宰价格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黔发改监调〔2012〕182号）（简称182号文）印发后，直到2025年5月8日，才制定印发《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发改监调〔2025〕290号）文件。此期间，企业为了弥补生产成本及保障企业效益，从182号文制定的33元/头的标准逐步调整收费，同时通过小肠归企业所有、代卖猪头等方式间接收取费用（因与委托人发生纠纷，目前小肠已归委托人，猪头也未代卖），目前执行的收费标准为50元/头。
制定价格的主要依据和理由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贵州省畜禽屠宰条例》；

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4.《生猪屠宰管理质量规范》；

5.《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发改监调〔2025〕290号）；

6.《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收费成本调查报告》；
7.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理由

一是定点屠宰服务行业管理日益规范的要求。自《贵州省物价局 贵州省商务厅关于调整我省生猪定点屠宰场（厂）屠宰价格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黔发改监调〔2012〕182号）（简称182号文）印发后。近年来，国家及省相继制定和出台了《贵州省畜禽屠宰条例》《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行业法规和文件，对定点屠宰场的行业规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定屠宰服务收费标准是促进生猪定点屠宰行业规范的需要。

二是健全完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需要。根据《贵州省政府定价目录》（2025版），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纳入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事项清单，必须及时规范和核定。
三是切实解决当前主要利益方因收费引发的矛盾纠纷的需要。182号文规定的33元/头的收费标准已远远不能弥补企业经营成本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通过私自调整收费标准、将委托屠宰的生猪小肠归为企业所有，代卖委托人的生猪猪头等方式直接和间接收取费用维持企业的发展。由于企业长期处于无收费依据收费的状态，委托方与企业常常就收费问题引发矛盾，投诉举报时有发生。
五、生猪屠宰服务收费成本核定情况

根据普定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成本调查，核定屠宰服务总成本费用为2,492,056.05元，核定屠宰总量为39154头，核定单位屠宰成本为63.65元/头。

六、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收费方案
（一）生猪定点屠宰服务内容

本方案中所称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是指生猪定点屠宰经营者按照《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等有关行业规范，提供的从牲畜进厂（场）到胴体出厂（场）过程中的屠宰加工服务，以及待宰静养、牲畜产品品质检验、运输车辆清洗消毒服务，向委托方收取的费用。本方案中所称屠宰加工服务包括致昏、刺杀放血、烫毛脱毛（或剥皮）、吊挂提升、去头蹄尾、雕圈、开膛净腔、劈半（锯半）、整修、整理副产品（心、肝、肺、大小肠、肚）等工艺流程。生猪待宰静养超过24小时所产生的保管饲养费用，以及满足委托方个性化需求的其他服务收费，由屠宰经营者与委托方按照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协商确定。
（二）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标准

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发改监调〔2025〕290号）的相关规定，屠宰服务收费标准=（屠宰服务定价成本+合理利润）÷ 核定屠宰量；合理利润=屠宰服务定价成本×成本利润率。成本利润率按照定价前一年贷款（5年期以上）市场报价利率（LPR）加不超过3个百分点确定。
经查询，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5年期以上）市场报价利率（LPR）最高为4.2%，最低为3.6%，平均值为3.85%。

成本利润率按平均LPR加3个百分点确定为6.85%。

屠宰服务收费标准=63.65×1.0685=68元（计算保留整数）。
 七、价格制定后的影响

（一）对企业的影响

本次制定收费价格，旨在规范收费行为，成本归集及收费标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一方面，企业按照收费文件进行收费，收费的合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健全财务制度、完善服务流程、加强内部管理、规范行业行为，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对委托方的影响

委托方属于生猪从屠宰环节到市场环节的中间商，屠宰服务收费的上升与下浮最终大部分会传导到消费者，对委托方的影响较小。加上对周边屠宰服务行业的调查了解，部分屠宰企业虽然收费在50-80元/头不等，但普遍存在通过强制将小肠归企业所有，或强制性代卖头、脚等间接收取服务费等现象。近年来，我县屠宰场实际执行收费标准约为80元/头左右，其中缴纳的屠宰费50元/头，小肠售卖费平均20元/拢，代卖猪头平均服务费10元/头。制定收费价格后，规范了企业的收费行为，清理了不规范的收费，按照68元/头的标准，较实际的发生收费降低了18%左右。

（三）对公众的影响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标准的增加或减少，最终都会传导到公众。通过本次制定收费标准较实际发生的收费标准来看，屠宰服务收费在更加规范的基础上略有下浮。以每头猪200斤为例，实际发生的收费80元，拟定的收费标准为68元，每斤肉下浮0.06元。

八、与周边县区收费标准的比较
   《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出台后，目前全安顺市其他县区均未制定和出台收费标准文件，屠宰企业实际执行的收费模式基本上与我县情况一致。通过了解，黔西南州晴隆县发展和改革局2025年6月23日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晴隆县生猪定点屠宰服务试运行收费标准的公告》中制定的收费标准为80元/头。道真县发展和改革局2019年制定的收费标准为100元/头。我县拟制定的收费标准均低于以上地区标准。
九、相关要求

（一）本方案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不得突破；屠宰企业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在收费的醒目位置标明服务项目、计费单位、收费标准及监督举报电话等，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及社会监督。

（二）屠宰企业要严格按照《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猪》（GB/T17236-2019）开展好生猪屠宰服务各流程服务，努力提升服务质量。

（三）屠宰企业应当健全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强化对成本费用、运营管理等数据的记录和收集，每年3月向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服务中心）报送上一年度生产运行数据。

（四）若有关政策、成本及运营情况等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向县发展和改革局和县农业农村局申请成本校核，调整相关收费标准，原则上成本校核周期不短于一年。

十、调整价格执行时间：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执行。


